艺术设计系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系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切实做好我系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全面保证毕业班的正常教学秩序，特制定本规定：

1、毕业设计（论文）由系按教学进程表安排毕业设计及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2、由各专业教研室制定《毕业设计任务书》，包括：项目选题、毕业设计含（论文）的具体要求、指导老师及联系方式，指导老师根据该专业学生的实习就业情况确定相应有效的交流指导方式。

3、各教研室于毕业设计（论文）开始的第一周安排与学生见面，将《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发至学生手上，作好相关发放记录。学生每次与指导老师见面需带上学生任务书，由指导老师签写完成进度。
4、凡毕业班学生均要参加毕业答辩，不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毕业设计（论文）有抄袭的、未达到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要求的，成绩均以不及格计，毕业论文均需手写。
5、成绩不合格的学生没有清考机会，只能参加下一届毕业设计环节，合格后获得毕业设计成绩，否则不予毕业。

6、各专业教研室成立答辩小组，组织成员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评定表的填写及成绩登记表。
8、毕业设计（论文）结束一周后，各教研室将30%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刻盘交系教学管理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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